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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一)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华业资本公司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涉及众多诉讼，且由于诉讼

事项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持多个子公司股权、多处房产被

冻结，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管理层计划釆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但是，这些措施可能无法解决公司持续经营的问题，公司的持续经

营仍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华业资本公

司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二)华业资本子公司涉及未经审批的担保事项 

华业资本子公司重庆捷尔公司己收到法院送达的对外担保的诉讼文件，涉及

诉讼本金 171,300.00 万元，经查，该担保未经华业资本董事会审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上述担保诉讼案件除 2 个案件一审法院已作出判

决外其他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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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纠纷，以及前述担保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 

(三)华业资本及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涉嫌被合同诈骗事项 

（1）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业资本及子公司

投资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期末余额为 7,112,846,000.00 元，包括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5,035,716,000.0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2,077,130,000.00 元。华业资本

作 为 差 额 补 足 义 务 人 对 优 先 级 本 金 应 履 行 差 额 补 足 义 务 金 额 总 计

2,932,200,000.00元。 

（2）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报案情况: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向北京市公安

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后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受案回执》（京

公朝经受案字[2018]00283 号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已正式受理了

恒韵医药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先生也已正式委托律师向公

安机关报案。 

(3)应收账款债权投资逾期情况：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之 3、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所述，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华业资

本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累计逾期未回款金额 5,375,364,740.83元，包括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4,617,570,000.0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316,050,000.00 元；累计支

付履约保证金 441,744,740.83 元。华业资本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对优先级本金及

投资收益应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金额为 1,140,690,000.00 元。 

（4）应收账款债权投资逾期的会计处理：华业资本期末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

报出日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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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履约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已经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相应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应承担的

差额补足义务，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由于涉案事项尚处于警方侦查阶段，我们无法判断该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涉嫌

被合同诈骗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四)华业资本子公司重庆捷尔和海宸医药销售收入有关事项 

华业资本公司子公司重庆捷尔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13,913,010.91元，前三大客户营业收入 476,481,890.54 元，占该公司的营业收

入比例为 77.61%； 

华业资本公司子公司海宸医药主要从事药品销售，2018 年度与营业收入

327,488,675.50元，第一大客户账载销售收入为 152,557,878.69元，占该公司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46.58%。 

由于上述两家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华业资本第二大股东李仕林失联事件导致

的影响，我们审计条件受到限制，不能对上述销售收入涉及的客户实施必要的函

证、走访等审计程序，我们对上述业务的经济实质以及相关营业收入的确认和应

收账款的可收回性等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和应收账款的年末余额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对华业资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

债表中的预计负债余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应收账

款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余额，以及 2018年度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收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 4 页  共 7 页 

入、营业成本的金额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如前所述，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项目做出调整。 

二、董事会针对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相关事项的说明 

（一）2018 年 9 月份，因应收账款逾期引发公司遭遇合同诈骗事件，直接导

致公司存量应收账款面临部分或全部无法收回风险，涉案金额高达 101.89 亿元，

公司投资的应收账款金融产品未能按时回款，促发各金融机构的纷纷挤兑、抽贷、

提起诉讼，致使公司及子公司多个账户、股权、资产被查封冻结，项目无法开工，

目前，公司虽已采取加强风控、降低成本、整合业务、追赃挽损、恢复经营等多

效举措改善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但受诈骗案件影响，公司仍被动陷入巨大的经

营困境和财务危机之中，直接导致公司的持续经营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我公司自 2016年成立重医附三院以来，从未直接参与重医附三院及供

应链板块的实际运营，而是由公司第二大股东李仕林及其管理团队负责。因重庆

捷尔、海臣医药两家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公司原二股东李仕林涉嫌伪造合同进行

诈骗，导致重医附三院药品耗材断供、专家团队不稳定等状况。重庆捷尔公司涉

及的违规担保事项，公司已采取法律手段积极应诉。经公司核查，捷尔医疗的上

述担保行为未履行《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且未经上市公司批准、私自后补用印，这

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且捷尔医疗的《企业信用报告》中也未包含上述违规担

保事项，公司将坚决追究相关责任方的法律责任并提出上诉，坚决捍卫上市公司

的合法权益，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利。 

（三）案发后，为尽快改变和突破公司目前极为不利的窘迫局面，我司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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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经侦支队和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报案，北京、重庆、

广州等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该合同诈骗案件的侦办，公司正在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做

好调查取证、资料提供等一系列工作，竭尽所能追赃挽损，追讨公司财产，以缓

解此事件带来的连锁反应；经多番沟通协调、发函问询案件的最新进展和情况，

但相关公安部门尚未给予我司任何明确的回复；公司董事长每周坚持亲赴公安机

关了解案件进展，带病多次奔波往返于各城市之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协调相关

机构调查、了解案件进展，敦促经侦加大案件审查力度、推进侦办进度，力求最

大限度降低诈骗案件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切实维护好广大股民及债权人利益。 

（四）为尽最大可能消除应收账款事件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案发后公司

已于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决定由上市公司接管附三院及医疗供应链体系。报告期

内，公司多次通过函证、走访、通讯等多种措施，希望积极对话重医、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管理团队，就公司后续工作开展、医疗供应链体系恢复、相

关审计对账核查等事宜与医院方建立起良好畅顺的沟通渠道。但截至目前，对方

单位一直未有回函，且未能提供相关业务数据配合公司 2018年年报审计工作。公

司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医院及相关管理团队的沟通协调，获取认定层次充分、准确

的审计证据，督促医院支持配合公司深入开展各项内部专项审计、对账工作。 

（三）公司现已聘请国内知名的重组顾问、评估机构、会计师和律师团队，

短期内已完成资产、债务的摸底工作。目前，正根据重组顾问团队的相关意见，

积极展开与各板块债权人、金融机构进行了多轮、一对一的深入沟通与商讨，并

就公司各版块债务重组相关协议的内容及细节，与债权人充分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正式债务重组方案尚未完成，公司将进一步加快与各债权人的相关协议签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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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公司债务重组的各项工作进程。 

三、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尽力在 2019 年消除上述事项及其不良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1、加快推进债务重组：公司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尽量达成妥善的债务解决方

案，消除债务逾期对公司的影响。积极寻找并购重组机会。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

的前提下，公司将积极寻找并购重组机会，力争早日将优质资产或业务引入公司。 

2、努力恢复公司经营：在保证公司运营稳中有序的前提下，实现削减支出，

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推动在建项目的建设，加快推进地产板块在建玫瑰东筑项目

的各项手续办理，积极协调相关机构推动东小马项目入市，寻找产业注入，争取

土地的开发权益，力求通过资产变现、抵偿等方式清偿债务，加快恢复医疗板块

供应链体系搭建，维护医院正常稳定经营。 

3、调整公司经营战略：确保经营团队稳定，以“地产+医疗”为业务主营，

加快实现以渠道销售、设计策划、项目代建、不良资产改造更新等多元一体的轻

资产运营模式，以恢复公司各项业务的稳定有序经营，通过资产变现尽快偿还债

务，降低资产负债率。加强风险控制，打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4、强化内控风险管理：2018 年 9月，因李仕林涉嫌伪造合同诈骗，及重庆捷

尔违规担保诉讼案件，严重侵害上市公司利益，公司坚决抵制一切背信、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已采取各种司法手段积极应诉，降低担保风险，同时已对捷

尔公司的人、财、物进行全面管控，抹茶潜在的风控隐患，并积极追讨债款。同

时，通过人员调整、整合业务、岗位整合、严格支出，严格控制成本，加强内控

管理，稳步推进和保障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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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督促经侦侦办案件：案件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报案，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做好调查取证、资料提供等一系列工作，竭尽所能追赃挽损，追讨公司财产；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协调相关机构调查、了解案件进展，敦促经侦加大案件审查力度、

推进侦办进度，力求最大限度降低诈骗案件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坚决捍卫上

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四、预期消除影响的可能性及时间 

在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的共同努力下，如果上述措施执行结果能够达到公司

预期，预计在 2019年年度财务报告信息披露前使公司面临的有关问题得以消除。

公司董事会将尽早解决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说明。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月 26日 


